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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合称“本所”）接受

国联证券的委托，共同担任国联证券本次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重组，

本所于 2024 年 8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9 月 4 日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并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出具

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并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向国联证券、民生证券、民生基金及民生

期货作出《关于同意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

册、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民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等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911 号），现本所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进行核查，并在此基础上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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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法

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重组的方案 

根据国联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重组报告书》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为国联证券拟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除泛海控股以外

的国联集团、沣泉峪等45名主体合计持有的民生证券99.26%股份，并募集配套资

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为前提和实施条件，但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和实施条件。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具体如下： 

1、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民生证券99.26%股份。 

2、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除泛海控股以外的国联集团、沣泉峪等

45名民生证券股东。 

3、作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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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考虑评估基准日后

现金分红及股份回购事项后，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且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资产评

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民生证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2,988,878.57万

元。鉴于民生证券在评估基准日之后派发现金股利17,059.32万元及支付现金

702.57万元回购股份，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每一民生证券股东参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民生证券股权的

评估值2,988,878.57万元-民生证券在评估基准日后的利润分配金额17,059.32万元

-回购股份支付的现金702.57万元）*交易对方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比例。基于前

述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2,949,180.57万元。 

4、对价支付方式（股份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部采取向交易对方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支付交易

对价。 

5、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6、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的决议公告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即11.31元/股。 

上市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2元（含税）。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相应除息调整为11.17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

行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7、发行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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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

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1股部

分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舍尾取整）。 

根据上述交易价格及公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的数量如下： 

交易对方 以股份支付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国联集团 906,697.08 811,725,231 

沣泉峪 403,718.67 361,431,213 

西藏腾云 145,883.03 130,602,534 

杭州东恒 134,365.95 120,291,807 

山东高新投 113,955.97 102,019,670 

张江集团 95,975.68 85,922,719 

鲁信集团 88,870.33 79,561,623 

索菲亚投资 76,780.54 68,738,175 

台州国运 57,585.41 51,553,632 

大众交通 57,585.41 51,553,631 

金源民福 54,898.09 49,147,795 

厚润泽汇 47,987.84 42,961,359 

白鹭集团 43,889.29 39,292,116 

申能集团 38,390.27 34,369,088 

华谊投资 38,390.27 34,369,088 

洛阳利尔 38,390.27 34,369,087 

上海雄筑 38,006.37 34,025,397 

山东国信 34,671.24 31,039,606 

东方创业 34,551.24 30,932,179 

鲁信实业 29,104.77 26,056,194 

华峰集团 28,792.70 25,776,816 

上海水遥 28,792.70 25,776,815 

兖矿资本 27,832.95 24,917,588 

德宁生晖 27,449.04 24,573,897 

绍兴越旺 27,430.81 24,55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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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以股份支付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人和智胜 24,185.87 21,652,525 

东方国际集团 23,034.16 20,621,452 

德宁正鑫 21,690.51 19,418,536 

张江高科 19,195.14 17,184,544 

浦东创投 19,195.14 17,184,544 

上港集团 19,195.14 17,184,544 

韵筑投资 19,195.14 17,184,544 

久事投资 19,195.14 17,184,544 

时代出版 19,195.14 17,184,543 

地素时尚 19,195.14 17,184,543 

青岛海洋产投 19,195.14 17,184,543 

崇福众财 19,195.14 17,184,543 

华仓宏嘉 16,315.87 14,606,862 

共青城民信 14,815.23 13,263,407 

共青城民隆 11,026.63 9,871,649 

共青城民新 10,808.91 9,676,734 

四川鼎祥 9,597.57 8,592,271 

橙叶志远 9,597.57 8,592,271 

普华晖阳 9,597.57 8,592,271 

德宁宏阳 5,758.54 5,155,363 

合计 2,949,180.57 2,640,269,065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上市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

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发行数量为上限。 

8、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各交易对方取得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具

体如下： 

（1）国联集团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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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集团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60个月；或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

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

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国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2）厚润泽汇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厚

润泽汇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48个月；或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

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

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3）兖矿资本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1）以其于2020年9月起持有的

民生证券69,801,616股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2）以其于2022年3月起持有的标的公司

36,737,693股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①兖矿资本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

股日）起48个月；或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4）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

1）以其于2021年8月24日以前取得的民生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2）以其

于2021年8月24日以后取得的标的资产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①其取得标

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48个月；或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

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5）除前述国联集团、厚润泽汇、兖矿资本、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

共青城民新6家交易对方外，其他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

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上述各交易对方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

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各

自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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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论明确以前，各交易对方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上述各

交易对方就其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其将

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交易对方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照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10、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 

11、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继续

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交易对方应督促民生证券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不影响该等债权、债务之实现和履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

的变更。 

12、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

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公司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民生证券的股东，享有该等股权

完整的股东权利，标的资产的风险自交割日起由公司承担。 

协议规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的20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应配合公司签署

根据民生证券的组织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办理标的资产过户

至公司名下所需的标的资产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全部文件，促使民生证券向

公司交付股权证并将公司记载于民生证券股东名册；交易对方应配合办理公司股

权变动审核/股东资格审核，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提供相关

基础信息、股权架构信息、说明、承诺等文件（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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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协议项下的一方（简称“违约方”）违反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或其在协议中

所作的声明、承诺和保证事项而使其他方（简称“非违约方”）产生或遭受损害、

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任何权利请求进行调查的费用）

的，违约方应当对非违约方进行赔偿。该赔偿并不影响非违约方根据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就违约方对协议任何条款的该等违反可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非

违约方就违约方违反协议任何条款而享有的权利和救济应在协议被取消、终止或

完成后依然有效。 

在协议生效前，协议项下的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的信息披露和保密义务或其在

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和保证事项及其他协议项下不以协议生效为前提的义务，

将构成该方违约，非违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并且非违

约方有权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停止此类侵害或采取其他救济，以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种类

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3、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上市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且不低于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经上交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

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竞价结

果，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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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4、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且发行A股股份数

量不超过2.5亿股（含本数），最终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

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为上限。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

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由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和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的，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5、股份锁定期 

根据《发行注册管理办法》《10号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结束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5%（含本数）的特定发行对象，本次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5%以下的

特定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锁定

期内，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前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后，全部向民生证券增资，

增资后用于发展民生证券业务，具体用途如下： 

募集资金投向 金额 募集资金主要用途 

财富管理业务 不超过 10 亿元 
用于提升财富管理专业服务能力，构建服务生态，优

化网点布局、提升品牌形象 

信息技术 不超过 10 亿元 
用于夯实科技基础底座，加强数字中台建设，持续推

进应用产品创新，强化科技赋能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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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四）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组的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 本次重组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交易相关方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以下授权和批准：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十七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和第三次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交易对方均已履行内部授权或批准； 

3、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已通过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备案；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H股公众持股量的进一步下降已获得联交所的认可； 

5、本次交易的公告和通函已获得联交所的全部必要审核； 

6、本次交易已获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7、本次交易已经国联证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9、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证券、期

货、基金股东资格及股东变更事宜已经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核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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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

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 

 

三、 标的资产交割与过户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4年12月30日，民生证券向国联

证券签发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并已将国联证券登记在其股东名册。

国联证券自当日起成为民生证券的股东，持有民生证券11,288,911,130股股份（对

应占民生证券总股本99.26%的股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 

 

四、 本次重组的后续重大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相关后续重大事项主要包括： 

1、上市公司尚需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以支付交易对价，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前述发行涉及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

上市手续； 

2、上市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前述发行涉及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上市手续；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

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5、上市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认为：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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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1、本次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

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 

3、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 

4、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14 

（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情况

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经 办 律 师 ：刘  静         

 

                 王秀淼         

 

                 陈  曦         

 

          202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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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资产过户情况

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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